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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商关系的发展会受到时代背景、制度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形成了不同

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政商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因而政

商关系研究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引入新思路。目前，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方兴未

艾，研究者围绕“如何理解政商关系”“应该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主题展

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研究尚欠深入。亲清政商关系问题的未来研究，应

加强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的研究，站在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高度，推进新型亲清政商关系的科学构建和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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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商关系存在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它是一
种多层次复合型的关系结构，由国家与社会、政

治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党与企业、官员与企业

家个人等多个不同层面的交往、联系，以及制度

与非制度性互动所共同组成的多层次交叉型复

合关系构成。良好的政商关系不仅可以推动经

济体制改革走向纵深，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

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其

服务性职能。政府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者，

商人作为社会商业资源的分配者，二者必然会在

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发生一定联系，这是政商关

系产生的逻辑起点［１］。究其本质，政商关系是一

种互利关系，是以双方资源为基础、以满足对方

需求为核心而形成的特殊关系［２］。

良好健康的政商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润

滑剂和助推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进入

深水区的时代背景下，协调处理好政商关系是我

国现代化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２０１６年“两会”
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用“亲”“清”二字对新

型政商关系做出精辟阐释；２０１７年中共十九大
明确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

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亲清政商关系的重要论

述，为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政商关系定下了基

调，有助于划定政商关系边界，推动新时代经济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可

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和巨大活力，

对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３］。鉴于此，本文拟通

过对亲清政商关系的内涵、构建路径的研究现状

进行梳理，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

营造政商关系更为健康的亲清生态。

　　一、亲清政商关系内涵解读

１．国外政商关系内涵的相关研究
政商关系是对政治与经济、政府与企业、官

员与企业家三个层面不同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

高度概括。韩阳［４］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政

商关系出现于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

时期。随着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政商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

全球性的合作关系。Ｆ．Ｍａｒａ等［５］认为，政商关

系不仅存在于法制不健全、腐败严重的国家，也

存在于法律制度健全的国家。国外学者从经济

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对政商关系

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的理论主要有规制俘获

理论、寻租理论和政治关联理论等。规制俘获

理论的代表人物 Ｒ．Ａ．Ｐｏｓｎｅｒ［６］以市场失灵为
基础，认为政府为了适应产业发展和促进公共

利益，往往会对企业和行业实行政策规制，这种

规制是政府对无效率的市场做出的积极反应。

Ｂ．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７］认为，一些行业、企业和特定利
益集团会利用各种资源对政府立法和政策制定

施加影响，政府作为规制者会被其俘获，从而使

得政府的规制政策会有利于这些行业和企业发

展。寻租理论认为，政府为了特定利益，会对市

场资源配置进行干预，从而达到获取利益的目

的。Ｐ．Ｅ．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８］认为，一些工资较低的
司法人员为了获得额外收入，会被利益集团俘

获而帮助利益集团得到司法便利。政治关联理

论的代表人物Ａ．Ｉ．Ｋｈｗａｊａ等［９］认为，政府与企

业之间的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

税收优惠、市场准入许可与政府补贴等一系列

政治租金。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如

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呢？对此，Ｐ．Ｅｖ
ａｎｓ［１０］２３０－２３５提出了理想的政商关系模式：政府
和市场能够合理界定边界、协同互补，促进效用

最大化。这种模式被称为“嵌入型自主”，此种

国家类型被称为“发展型国家”。

２．国内对政商关系的研究
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国内学者对政商关系

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张维迎［１１］指出，与西方国

家相比，我国企业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对其施

加影响的政治活动不仅更多，而且方式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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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聂辉华等［１２］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

政绩而放纵企业，这类现象称为“政企合谋”。

张红凤等［１３］认为，政治关联在某些程度上可以

为企业带来帮助，政治关联存在“扶持之手”效

应。近年来，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受到诸多学者

关注。陈连艳［１４］认为，转型期中国的政商关系

存在交易型、关系型、利益型三种畸变形式。杨

典［１５］认为，“嵌入型自主”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具有借鉴意义，只有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公司

治理、社会治理四者立体联动、综合发力，新型

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毛寿龙［１６］认为，

在互联网时代，所谓“清”和“亲”，是指政商双

方在互联网公共空间里能够很好地合作，同时

这种合作是可监督、可公开的，而不是私下的、

隐秘的。

此外，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量化指标体系的构建。邓联繁［１７］认为，“亲

清指标”与“亲清指数”各有侧重又密切关联，

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

创设“亲清指标”和“亲清指数”势在必行，大有

可为。褚红丽［１８］基于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

数据，实证检验了哪些“亲”环境的打造更利于

“清”关系的建立；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融资

环境、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完备度等方面分

析和测量了企业发展面临的“亲”的现状，从企

业向政府的行贿及其在政府部门的任职情况来

反映中国政商关系中的“清”的现状，为政商关

系指数的量化提供了依据。聂辉华等［１９］对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我国新型政商关系进

行了系统评价，基于政府层面，从“亲”“清”两

个维度评价新型政商关系：“亲”指标应包含３
个一级指标、７个二级指标和１３个三级指标；
“清”指标应包含２个一级指标、４个二级指标
和４个三级指标。根据上述政商关系评价指标
体系，他制定了国内第一份专门用于政商关系

的城市排行榜。

从上述研究来看，学者多侧重对政商关系

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并针对中国政商关系

现状提出政策建议，其中有部分学者近年来开

始探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议题，少数学者已在

进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指标体系研究。

３．新时代亲清政商关系内涵的相关研究
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

联组会时，提出围绕“亲”“清”二字重塑新型政

商关系［２０］（见表１）。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是新时代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构建新型政

商关系的指导思想。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时代政商关系的重要论述，强调政商关系须

“亲”。政商之间理应沟通交流，通过互通有

无，达到相互契合，在相互支撑中形成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之合力。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时代政商关系的重要论述，强调政商关系须

“清”。政商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能在无边界状

态下达成，应厘清边界、处之有度、相敬如宾、守

住底线，避免二者之间的过度交往引致扰乱经

济秩序（不公平竞争）之状况发生。最后，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政商关系的重要论述，强

调政商关系须“亲”“清”结合。政商关系之间

表１　新型政商关系的内涵

关系主体 “亲”的维度 “清”的维度

领导干部

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

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

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民营企业家
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

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

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

光明正大搞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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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亲”而不“清”，同样也不能“清”而不

“亲”，“亲”与“清”本就是一体之两翼，应通过

“亲”“清”之结合共同打造政商关系。唯有

“亲”“清”结合，才能划定政商之间合理交往的

空间域，保证政商之间在这个空间域内和谐交

往，进而共同营造一个清清爽爽、风清气正的政

商环境，共同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改变、

发展成功转型升级。

　　二、新时代亲清政商关系的路径构建

学界普遍认为，过去旧式政商关系之所以

“不够清”和“不够亲”，原因在于：其一，对政府

权力界定不清，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市场

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其二，权力制衡机制缺

失，对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２１］。这两点导

致政商关系异化，滋生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

化［２２］。针对上述不合理的政商关系的成因，学

界提出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路径。

１．重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大量研究表明，理想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政

商密切互动，但又各自行为独立，边界清晰。在

这种关系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

只“看不见的手”才能够协同互补，发挥最大的

效用，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需强

化服务意识，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政商沟通机

制，厘清权力与资本的界限，建立界面清晰、简

约的公共权力体系［２３］。Ｅｖａｎｓ［１０］提出，解决政
商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需要形成“嵌入

型自主”政商关系模式，即国家在保持自主和

独立性的同时，还要嵌入社会中，保证国家在政

策制定和执行时既有自主性又能充分考虑商业

部门和各种经济主体的需要，从而使国家的各

项政策最大限度地符合实际需要并充分调动政

府和市场各主体的积极性，达到最好的政策实

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效果。杨卫敏［２４］提出，当前

构建新型亲清政商关系，党和政府处于主导方，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决定的。但是，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政商关系好不好、营商环境

如何，企业家感受最直接也最有发言权。构建

我国新型政商关系，应以党政为出发点和主导，

以企业和企业家为落脚点、归宿地和效果评判

主体。

２．转变社会机制
社会机制是政商关系的中间变量，具有诱

发和自我强化的功能。在畸形的社会组织之中

形成的政商关系自然会走向畸形，社会自身出

现问题，不能只让市场和政府承担责任。因此，

要转变政商关系，必须先转变社会机制本身。

当前中国社会机制的转型方向是一种走向人性

的互动包容性机制。这种社会机制有三种并存

的发展模式，即依附式、赋权式和合作式。中国

目前正处于从依附式向赋权式的过渡期，合作

式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主流。在这种互动、包容

的社会机制下，新型政商关系将可能表现为一

种对等的（不是平等的）、合作的、内生性伙伴

关系。这种新型政商关系是与中国国情相适

应的［２５］。

３．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李金河等［２６］提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

最有效的方式，新型政商关系的稳固需要健全

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健立并完善与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用法律规范政府权力边界、

企业经营行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为领

导干部同企业家交往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

障。领导干部作为公务人员，其追求的价值是

为人民服务；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其追求

的价值是获得利润、创造财富，二者相交而不共

谋：循公理、遵常理、守法理，亲而不昵；遵守各

自的规矩、操守，清而不浊。

　　三、亲清政商关系研究展望

１．新型政商关系的研究方法需进一步拓展
新型政商关系研究备受学者关注，目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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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缺少实证、定量研究，

未来研究应结合案例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新

型政商关系问题涉及面很广，问题本身综合性

很强，需要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

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共同努力，实现跨学科研

究和交叉研究。

２．新型政商关系研究的视角需进一步拓宽
目前我国学界对政商关系问题的研究大多

还集中在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上，对政

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政商关系研究甚少。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压舱石”，不仅承担着

经济上的职能，还承担着社会和政治等多种职

能，如果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对

社会的负面影响更大。近年来，不少国企高管

因各种类型的违纪而被处分，涉及多个领

域［２７］，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极大损害。如

果不及时矫正，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对国有经

济的健康发展造成阻碍，还会给社会带来恶劣

影响。因此，亲清政商关系问题的未来研究还

需要拓宽视角，引入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政

商关系研究。

３．新型政商关系的研究高度需进一步提升
杨典［１５］提出，政商关系的发展除同一定的

外部环境和利益相关外，还受到国家治理模式

和治理体系的影响。而国家作为规则的制定

者、维护者和社会领域公平正义的护卫者，不应

该只承担控制和管理的职能，其合法性应当来

源于“治理”而非“统治”。而新时代背景下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型政商关系既要“亲”又

要“清”的理念，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的辩证智慧，也闪烁着现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光

芒。用好“有为”和“无为”治国理念的关键在

于：国家的治理要嵌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

唯有如此，才能使人民“自化”“自正”“自富”和

“自朴”。因此，新型政商关系问题研究需要站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通过政府治理、

市场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的立体联动和综

合发力，推进新型亲清政商关系的科学构建和

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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